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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5年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江东乡保安村库房项目》资金绩效目
标批复的通知

通化市东昌区江东乡人民政府：
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关精神，按照资金管理相关制度及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要求，管好用好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如期完成我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建设任务，根据中共通化市东昌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下达东昌区2025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投资计划的通知 》通昌农组发〔2025〕   8号文件精神，现将2025年中央、省级、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目标的批复给你单位，有关要求明确如下： 
一、你单位要切实发挥绩效管理责任主体作用，以绩效目标为基础，以绩效监控为重点，以结果应用为目的，充分发挥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保证项目建设质量，加快资金支出进度，切实管好用好财政衔接补助资金，使财政衔接补助资金做到规范使用、有效利用。 
二、做好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绩效动态监控工作，要将绩效目标与本部门工作职责紧密衔接，对项目全过程进行跟踪问效，及时掌握政衔接补助资金的支出进度和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防止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项目绩效运行目标与预期绩效目标发生偏离。 
三、项目实施完成后，要全面开展项目绩效自评工作，并配合财政与乡村振兴部门对重点项目进行重点考评和实地探查，充分应用评价结果，完善管理制度，加强执行监控，加强管理措施，提高管理水平，充分发挥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1：《2025年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江东乡保安村库房项目》绩效目标批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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